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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唐宋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。处于唐宋之际的五代十国，上承

唐代，下启宋代，存在的年代虽然不算长，若以朱温篡唐建后梁(907年)至赵匡义灭北汉

(979年)来计算，仅存七十余年；若按照封建史家以王朝的兴亡为断代标准来计算，到赵匡

胤建立北宋(960年)，只有五十三年的时间。但因其是处于唐宋之际的特殊历史阶段，在唐
宋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，显然是唐宋生产关系研究中不可或阙的重要环节。 

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核心，因而对其的研究，历来为中外学者所

注重。唐代(主要是中唐以前)与宋代土地制度、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研究。已极为深入广
泛，中外学者撰写的著作和论文迭出不穷，硕果累累。但对介于唐宋之间的五代十国土地
所有制关系的研究，却一直比较静寂，著述可谓凤毛麟角，屈指可数。五代十国的历史复
杂纷繁，资料难觅，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学界对于五代

十国的研究已有所加强，先后出版了陶懋炳先生的<五代史略)、郑学檬先生的<五代十国

史研究)、张其凡先生的<五代禁军初探)、任爽先生的<南唐史)、杜文玉先生的<南唐史略)
等著作，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比以往亦有增长。但是，关于五代十国土地问题、土地所
有制关系方面的研究论著，仍很难觅见。迄今为止，国内外还未见有专题研究五代十国经
济、五代十国土地所有制的著作问世，这一领域至今仍是史学研究的薄弱之处，亟待进一
步加强。 

由于五代十国经济史研究的薄弱甚至某些方面存在着空缺，致使我们难以十分清晰唐宋时
期土地所有制关系发展演变的脉络和整体面貌，在一些方面尚存在着模糊甚至被隔裂之
感。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态决定着封建社会生产、分配、交换、消费社会生产全过程和生产
关系中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，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政治生活。因而，从一定意义上
来讲，五代十国土地所有制研究，是五代十国经济史乃至五代十国史研究的基础。 

为了有助于解决唐宋时期生产关系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若干疑难问题，梳理和揭示五代十国

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存在形式和发展脉络，我在1992年完成并出版了<均田制研究)一书后，
便开始着手五代十国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探索和研究。 

然而，五代十国土地所有制关系的研究，其艰难程度有逾于均田制的研究，最棘手之处，
在于资料的极难收集。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，战与乱占居了大部分时间，波及
大部分地区，故而少载笔之士，文字不完，纪纂荒阙，典录文献废于丧乱，或散佚不彰，
或断璋残壁，终非全帙。又由于宋人多囿于正统陈见，贬斥五代，尤视十国为僭伪，故编
纂五代十国史书时，多疏而不记，以致典文事迹多阙。而流传下来的文献史籍，记政治、
战争尤详，述经济简略，且极为分散。虽数年来，努力从多方面搜罗资料，仍感多有欠
缺，以致对某些方面的问题尚难以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。因而，现在即将付梓的这部著
作，只能在就我已掌握的资料的基础上，集中对五代十国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的主要方面作
系统论述，既注重其存在形态，又注重其发展变化。一些相关的方面和某些专题，则留待
日后继续挖掘资料，逐步补阙。 

自唐中叶均田制废弛后，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在这新的历史

时期的初始阶段，土地所有制关系发展演变的走向如何?土地所有制关系形成什么样的一种

格局，形成什么样的发展趋势?唐末是否发生变化?这些是我们研究五代十国土地所有制关
系的历史前提和社会基础，同时亦是我们弄清和了解唐中叶以后直至宋代土地所有制关系
发展演变的脉络所不可或阙的。因此，本著作的研究以唐后期为切入点。第一章便集中探
讨唐后期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发展变化。 

五代十国时期，集中统一的封建国家已经不存在，而是处于分裂割据状态；战争频仍，人
佚地荒；政局不稳，社会动荡；武将跋扈，政权嬗递。鉴于这样的特殊社会背景及资料的
匮乏，在五代十国土地所有制关系研究中，我们以土地国有制和大土地私有制为两条主
线，围绕这两条主线展开探讨和论述。第二、第三章，集中论述传统的封建土地国有制在
五代十国时期的基本状况、配置与经营方式及私有化。第四章，重点探讨封建大土地私有
制在五代十国时期发展的主要途径和特点。在整体研究和论述过程中，力求能够既展示出
五代十国时期土地所有制关系的一般性，又揭示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特点。 

我能写就这部著作，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、著名经济史学家李埏教授。多年来，李埏教授
对我在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史方面的研究，给予了诸多的鼓励和指导，促使我锲而不舍，不



断进取。 

本著作既有因资料缺乏而留下的遗憾，又有因本人学识浅薄而存在的不足，期望得到专家
同仁匡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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